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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合同

甲方：罗山县农业农村局

乙方： 河南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根据罗山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年水稻病虫害防控物资采

购项目招标通知书，项目编号：(罗财磋商采购-2023-10 )，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)等相关法律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政府采购项目采购文件

的相关规定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署本合同。

一、产品名称、包装规格、金额

产品名称 数量（亩） 规格 单价 金额（元）

5%氯虫苯甲酰胺 10 万亩 200 克*40 瓶
5.18 元

/亩
518000 元

合计 大写：伍拾壹万捌仟元整

二、农药质量要求

供货方所供的农药质量必须达到国家或行业规定标准。

三、供货地点及服务质量要求

1、乙方负责把所供物质安全送到甲方指定地点。

2、乙方做好产品售后服务，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。

3、货物到位后卸车、仓储、农药质检、农药运送到乡

镇及农作物防效鉴定费全部由乙方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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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供货时间：

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完成供货。

五、付款方式及期限

1、乙方须开具信息准确有本单位名称抬头的发票，并

提供给甲方。

2、乙方提供的货物须有随车质检报告、送货清单，经

甲方验收合格后方可接受入库。

3、项目结束并经相关单位检查验收合格，待财政拨付

该项目款后甲方一次性付乙方全部采购资金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甲乙双方均应通守本合同，如有违约，将赔偿因违约给

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 5%的违约金。若

因乙方原因在合同规定期限内无法交货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

或甲方将视情况在延迟交货期内每天按合同总额 0.3%的标

准收取违约金，并提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将其列入不良行为

记录，因不可抗力所导致的交货及付款延迟等按照(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条文及本合同第八条处理。

七、不可抗力

甲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及时向乙

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；乙方由于不可抗力

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在服务期限到期以前及时向甲方

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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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以后，可以签订延期履行，部分履行补充合同或者不履

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。

八、争议

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，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违

约行为进行及时的协商解决，如不能协商解决可向甲方所在

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九、合同生效及其他

十、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一式三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罗山县农业农村局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授权代理人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（盖章）： 河南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负责人签字：

授权代理人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18638682493

单位名称： 河南昊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开户行：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

账号：999156001110002448

2022 年 6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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